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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執行董事及副行政總裁

兆邦基地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宣佈：(i)許志聰先生（「許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
(ii)張彧女士（「張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副行政總裁，兩人自二
零二三年九月八日起生效。以下所載上述新董事的履歷：

許先生

許先生，22歲，具有大約四年的投資及多家體驗實體店的管理經驗，包括但不限
於室內樂園、電玩店及酒店。許先生為深圳市兆邦基家旅酒店運營管理有限公
司的全資股東及法人。

許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局主席及最終控股股東許楚家先生的兒子，及
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許楚勝的侄子。

根據許先生與本公司訂立的服務協議，委任將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起生效，
為期一年。其於本公司之董事職務可以由任何一方提前不少於一個月的通知期
終止，及須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退任及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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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服務協議，許先生有權收取酬金每年120,000港元。其薪酬待遇乃由董事
會經考慮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的建議及多項因素（包括其經驗、彼於本集團的職責、
本集團的薪酬架構以及市場上同行的薪酬水準）後釐定。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前三年內，許先生並無擔任香港或海外其他上
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

於本公告日期及除上文披露者外，許先生並無：(i)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任何權
益（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
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iii)在本集團擔任其他職位；
或 (iv)其他主要職責或專業資格。

張女士

張女士，40歲，具有大約13年的管理經驗。彼於二零一零年加入深圳兆邦基集團
有限公司並獲委任多個職位，包括董事長助理、人力總監、財務總監、商業地產
業務總經理、副總裁及董事。彼於二零零七年獲得曲阜師範大學的應用心理學
學士學位，及於二零一零年獲取了濰坊醫學院的應用心理學碩士學位。

根據張女士與本公司訂立的服務協議，委任將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起生效，
為期一年。其於本公司之董事職務可以由任何一方提前不少於一個月的通知期
終止，及須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退任及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重選連任。

根據該服務協議，張女士有權收取酬金每年120,000港元。其薪酬待遇乃由董事
會經考慮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的建議及多項因素（包括其經驗、彼於本集團的職責、
本集團的薪酬架構以及市場上同行的薪酬水準）後釐定。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前三年內，張女士並無擔任香港或海外其他上
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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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及除上文披露者外，張女士並無：(i)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任何權
益（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
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iii)在本集團擔任其他職位；
或 (iv)其他主要職責或專業資格。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就上述委任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之任何規定須予披露，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許先生及張女士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兆邦基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許楚家

香港，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及在許先生的委任後，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許楚家先生（主席）
許楚勝先生
許智聰先生
關建文先生
張彧女士

非執行董事：

詹美清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展堂先生
王俊文先生
葉龍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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